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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9 号——首次公开

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相关要求，特就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本演变情况概览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

（2002年8月，注册资本100万）

李少波出资50万元、李春华出资50万元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03年6月，注册资本100万）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及股东变更

（2004年11月，注册资本500万）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06年12月，注册资本500万）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07年1月，注册资本500万）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09年12月，注册资本500万）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

（2010年12月，注册资本6000万）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

（2010年12月，注册资本6600万）

李春华将其出资额50万元转让给车宏
莉，转让价格为每单位出资额1元
 

李少波增资187.5万元，车宏莉增资187.5

万元，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增资25万元，增资价格为每单位出资
额1元
 

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1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李少波，12.5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车宏莉，转让价格为每单位出
资额1.048元
 

李少波将2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徐金莲，
车宏莉将2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徐金莲，
本次转让系无偿转让 
 

徐金莲将2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李少波，2

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车宏莉，转让价格均

为每单位出资额1元
 

三诺有限全体股东同意以截至2010年9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按1：0.8570的比例整
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三诺生物增资600万股，增资价格为每股

1.5元
 

李少波：50%

李春华：50%

李少波：50%

车宏莉：50%

李少波：47.5%

车宏莉：47.5%

长沙科投：5%

李少波：50%

车宏莉：50%

李少波：45%

车宏莉：45%

徐金莲：10%

李少波：50%

车宏莉：50%

李少波：50%

车宏莉：50%

李少波：45.45%

车宏莉：45.45%

张帆：7.27%

王世敏：0.15%

王飞：0.15%

有限合伙：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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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本演变过程 

（一）2002 年 8 月 7 日，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2002 年 8 月 7 日，自然人李少波先生及其配偶李春华女士共同出资成立长

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诺有限”），注册资本 100 万元。成

立时，李少波货币出资 50 万元，李春华货币出资 50 万元。2002 年 8 月 6 日，

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湘里验字（2002）第 236 号”《验资报告》，

验证各股东已出资到位。2002 年 8 月 7 日，三诺有限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430100200858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三诺有限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李春华 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合  计 100.00 100.00 - - 

（二）2003 年 6 月 17 日，李春华转让全部出资额 

2003 年 6 月 3 日，三诺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李春华将所持有三诺有限股

权全部转让给车宏莉。2003 年 6 月 8 日，李春华与车宏莉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同意将其所持有的三诺有限 50%的出资额以每份出资额 1 元的价格转让给

车宏莉。2003 年 6 月 17 日，三诺有限办理了本次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1）转让股权的原因 

车宏莉女士在血糖监测系统的研发领域具有丰富经验。车宏莉愿意以三诺有

限为业务发展平台，与李少波先生共同创业。 

（2）转让股权的价格确定 

三诺有限刚成立不久，尚未实现盈利，因此，本次转让按每份出资额 1 元定

价。 

本次转让后，三诺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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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宏莉 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合  计 100.00 100.00 - - 

（三）2004 年 11 月 11 日，三诺有限引进新股东，注册资本增加

至 500 万元 

2004 年 10 月 27 日，三诺有限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引

入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科投”）为公司新股东，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到 500 万元。2004 年 10 月 28 日，三诺有限

召开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新增 400 万元注册资本，由李少波认缴

187.5 万元，车宏莉认缴 187.5 万元，长沙科投认缴 25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2004 年 10 月 28 日，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湘程验字（2004）

第 842 号”《验资报告》，验证各股东已出资到位。2004 年 11 月 11 日，三诺有

限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1002008580，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此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237.50 47.50 货币 自筹资金 

车宏莉 237.50 47.50 货币 自筹资金 

长沙科投 25.00 5.00 货币 自筹资金 

合  计 500.00 100.00 - - 

（1）引入长沙科投的原因 

2003 年 8 月 21 日，长沙市科学技术局、长沙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长沙

市 2003 年度第一批科技计划的通知》（长科发[2003]24 号），由长沙科投向三诺

有限注资 25 万元，占注册资本 5%，扶持三诺有限快速微量血血糖测试仪项目研

发。 

2003 年 11 月 4 日，三诺有限与长沙科投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

长沙科投向三诺有限注入资金 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2）增资价格确定 

三诺有限成立不久，尚未实现盈利，因此，本次增资比照每股净资产按每份

出资额 1 元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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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资资金来源 

李少波和车宏莉增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根据 2004 年 10 月 28 日湖南里

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程验字（2004）第 842 号”《验资报告》，李

少波缴存了增资款 182.5 万元，车宏莉的增资款 182.5 万元中有 162.5 万元系委

托李少波缴存。 

（四）2006 年 12 月 14 日，长沙科投向李少波、车宏莉转让部

分出资额 

2006 年 12 月 6 日，三诺有限召开第六次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长沙科投将

其所持公司 2.5%的出资转让给李少波，另外 2.5%的出资转让给车宏莉。 

2006 年 12 月 8 日，李少波与长沙科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长沙科投同

意将其所持有的三诺有限 2.5%的出资（对应 12.5 万元出资额）以 13.1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李少波。 

2006 年 12 月 8 日，车宏莉与长沙科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长沙科投同

意将其所持有的三诺有限 2.5%的出资（对应 12.5 万元出资额）以 13.1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车宏莉。 

2006 年 12 月 8 日，长沙技术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产权交割证明

书》对本次股权转让进行了鉴证。2006 年 12 月 14 日，三诺有限办理了本次股

权变更工商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2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车宏莉 2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合  计 500.00 100.00 - - 

（1）转让股权的原因 

自公司设立至 2006 年，由于产品刚刚推出市场，产品技术不稳定，市场占

有率低，导致三诺有限的经营情况不佳，一直处于亏损和微利状态，公司盈利能

力有限，未来成长前景不够清晰，因此长沙科投决定转让公司股权。 

（2）转让股权的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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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科投增资三诺有限的目的除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之外，还承担着长

沙市科技型企业培育的职责。因此，本次转让价格比照公司当时的每股净资产，

按每份出资额 1.048 元定价。 

2010 年 4 月 17 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向湖南省人民政府提交《关于长沙市科

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退出在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所持 5%股份进

行确认的请示》（长政[2011]18 号），认为：三诺有限的国有股份退出过程，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国有股东的合法权益未受到损害，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2011 年 5 月 30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沙市科技

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退出在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所持 5%股份问题

的批复》（湘政函[2011]156 号），同意长沙市政府关于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退出在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所持 5%股份的决定。 

（五）2007 年 1 月 18 日，李少波、车宏莉向徐金莲转让部分出

资额 

2006 年 12 月 28 日，三诺有限召开第八次股东会，同意李少波、车宏莉分

别将其所持公司各 5%的股权转让给徐金莲。同时，徐金莲之兄徐成按照其与李

少波、车宏莉和三诺有限签署的《合作协议》将持有的基于光化学原理（除普通

光电（非荧光）血糖测试试条生产技术外，包括但不限于荧光、化学发光）应用

于检验的有关技术无偿转让给三诺有限。2006 年 12 月 28 日，徐成与徐金莲签

署《委托持股协议书》，由徐金莲代持徐成在三诺有限的股权。双方约定徐成将

其持有的 10%股权委托徐金莲持有。 

2006 年 12 月 28 日，李少波与徐金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李少波同意将

其持有的三诺有限 5%的出资（对应 25 万元出资额）无偿转让给徐金莲。车宏莉

与徐金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车宏莉同意将其持有的三诺有限 5%的出资（对

应 25 万元出资额）无偿转让给徐金莲。 

2007 年 1 月 18 日，三诺有限办理了本次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225.00 45.00 货币 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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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宏莉 225.00 45.00 货币 自筹资金 

徐金莲 50.00 10.00 货币 自筹资金 

合  计 500.00 100.00 - - 

（六）2009 年 12 月 10 日，徐金莲向李少波、车宏莉转让其全

部出资额 

2009 年 12 月 9 日，三诺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徐金莲将其持有的公司 5%

股份转让给李少波，另外 5%股份转让给车宏莉。 

2009 年 12 月 9 日，徐金莲与李少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徐金莲同意将

其所持有的三诺有限 5%的出资（对应 25 万元出资额）以 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李少波。 

2009 年 12 月 9 日，徐金莲与车宏莉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徐金莲同意将

其所持有的三诺有限 5%的出资（对应 25 万元出资额）以 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车宏莉。 

2009 年 12 月 10 日，三诺有限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换发的营业

执照，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号 430193000005413。 

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2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车宏莉 250.00 50.00 货币 自筹资金 

合  计 500.00 100.00 - - 

转让股权的原因及转让价格的确定： 

根据徐成与李少波、车宏莉和三诺有限签署的《合作协议》相关条款规定，

在合作 24 个月后，合作双方评估合作的进展，以便决定是否继续下去。在协议

生效 24 个月后，因双方在继续合作的条件上没有达成一致，2009 年 12 月 9 日，

徐成、李少波、车宏莉和三诺有限协商签署了《合作终止协议》，徐成股份由原

持股人徐金莲按照每份出资额 1 元的价格分别向李少波和车宏莉转让了各 5%的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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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0 年 12 月 8 日，三诺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8 日，三诺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三诺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名称变更为“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整体变更以 2010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按照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XYZH/2010CSA1042 号”《审计报告》，以账面净资产

值，按照 1: 0.8570 的折股比例折合成股份 6,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公

司各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账面净资产认购股份公司股份，各股

东持股比例不变。公司净资产超出股份公司股本部分，共计 10,012,123.17 元计

入资本公积，由股份公司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2010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决议设立股份公司，同时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为“生物传感技术及产品、医疗器械、保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二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健康管理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证许可

证经营）”。 

2010 年 12 月 3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XYZH/2010CSA1042-1”《验资报告》。经确认：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

收到与上述投入股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 150,594,264.40 元，负债总额为

80,582,141.13 元，净资产为 70,012,123.27 元，该净资产折合注册资本为

60,000,000.00 元，其余 10,012,123.27 元计入资本公积。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 201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评

估。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与收益法，并以成本法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按成本

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10,321.78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的净资产值 13,200 万元。

湘资国际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出具“湘资国际评字[2010]第 044 号”《资产评估

报告》。 

201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取得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30193000005413。 

股份公司成立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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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李少波 3,000 50.00 净资产 

车宏莉 3,000 50.00 净资产 

合计 6,000 100.00 - 

（八）2010 年 12 月 30 日，三诺生物增资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2010 年 12 月 9 日，

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

由 6,000 万元增加为 6,600 万元。2010 年 12 月 24 日，三诺生物召开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公司向张帆、王世敏、王飞和由公司部分员工投资设立的长沙益和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00 万股。

参照公司 2010 年 9 月 30 日每股净资产值 1.17 元（以改制后的 6,000 万股计算），

相当于按照公司 2009 年净利润为基准的 3.45 倍市盈率（以改制后的 6,000 万股

计算）确定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股 1.5 元人民币，张帆、王世敏、王飞、有限合

伙以现金方式认购前述股份。2010 年 12 月 29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长沙

分所对上述增资事宜进行了审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出具了“XYZH/2010A1042-2”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0 年 12 月

29，公司已收到上述各方缴纳的货币资金 9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合计人民币 600 万元，资本公积 300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三诺有限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193000005413，注册资本 6,6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李少波 3,000 45.45% 净资产折股 自筹资金 

车宏莉 3,000 45.45% 净资产折股 自筹资金 

张帆 480 7.28% 货币 自筹资金 

长沙益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 1.52% 货币 自筹资金 

王世敏 10 0.15% 货币 自筹资金 

王飞 10 0.15% 货币 自筹资金 

合计 6,6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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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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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 

本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签名： 

       

李少波  车宏莉  王世敏  张  帆 

       

周智广  袁  洪  唐  红   

 

本公司全体监事签名： 

     

宁桂春  昌凯君  谭  莉 

 

本公司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王  飞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